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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加强西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，防止火灾、爆炸、中毒等事故的发生，建立完善参建单位应急救援体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章 相关规定
第二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参建单位，其使用条件(包括工艺)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要求，并根据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危险特性以及使用量和使用方式，建立、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。
第三条 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参建单位(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单位)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。
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要求的安全条件，建立、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，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、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。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和培训，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；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当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。
第五条 租赁使用化学危险品单位，须要与其出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协议，明确相关安全生产责任。
第六条 化学危险品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建立危险品仓库，配置消防器材，并建立管理台账。
第七条 氧、乙炔气瓶仓库应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的有关规定，存放乙炔瓶的室内应注意通风换气。氧、乙炔气瓶仓库间距不小于10m,与居民区、生活区、办公区间距不小于30m。
第八条 化学危险品单位氧气、乙炔气瓶的使用必须遵守气瓶安全管理规定。
(一)运输、储存和使用气瓶时避免激烈振动和碰撞冲击，气瓶安全附件齐全、颜色标记符合规范，严禁使用吊车、叉车等器械吊装运输，运输车辆必须符合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，移动手推车上严禁氧气瓶乙炔瓶放在一起运输或存放。
(二)氧气瓶与乙炔瓶距离明火10m以上，气瓶间距离保持5m以上。氧气瓶严禁与可燃气体气瓶、电线及电气设备、保护零线、工作零线等混放在一起，严禁靠近热源，高温天气施工必须有防晒设施。
(三)使用前要检查瓶内乙炔气体的压力,以及减压阀、压力表、回火防止器等是否灵敏可靠严格执行每年检测一次，必须有合格的乙炔减压器和回火防止器，气瓶瓶温应控制在30℃以下，严禁瓶体倒置、卧放，开启时操作者应站在阀口的侧后面，动作要轻缓慢，禁止快速开启阀门。
(四)氧气、乙炔胶管长度以20—30m为宜,接头处应用专用卡子卡紧、扎牢。胶管距离焊炬1.5m内不准有接头。氧气胶管为红色，乙炔胶管为绿色，与焊炬连接时不可错乱。
(五)使用结束时，须将气瓶阀门关闭，收好气带，并将气瓶放回规定位置，整理好氧气设备，佩戴好瓶帽，并打扫使用场所清洁，气瓶要入库。
第九条 氧气、乙炔焊割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焊割作业特种作业证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第十条 试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保管
(一)储存方式和设施安全要求
1.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于专用储存柜、专用储存室等。
2.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特性在库房内设置相应的检测、通风、防晒等安全设施，保证任何状态下都适用。
3.危险化学品的库房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对安全、消防的要求，并设置明显的标志。
4.禁忌物品或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不要混存，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，并在醒目的地方表明物品的名称，性质及灭火方法等。
5.危险化学物品中有剧毒品，应当要求进行双人双管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安全措施，做到保管责任制，责任到人。
(二)危险化学品的出入库，必须严格进行危险化学品的出入库登记制度及安全检查制度。
第十一条 放射性物品管理应符合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第三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